苏州市相城区区属国有企业人员招聘简章

为加强相城区区属国有企业人才队伍建设，拓宽企业高素质干部人才储备，苏州市相城区区属国有企业（苏州市相城城市建设投资(集团)有限公司、苏州市相城市政建设投资(集团)有限公司、苏州市相城生态文旅发展(集团)有限公司、苏州市相城金融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）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38名，现将相关招聘事项公布如下： 
一、报考条件
1.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无违法犯罪记录。
2.政治素质好，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，具有敬业奉献精神。
3.身体健康。
4.下列人员不得报考：
（1）现役军人、在读的非应届高校毕业生；
（2）曾被辞退或开除公职的人员；
（3）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；
（4）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，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；
[bookmark: _GoBack]（5）受记过以上处分，受严重警告以下处分尚未解除的人员；
（6）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；
（7）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；
（8）在国家法定考试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用纪律行为的人员；
（9）其他不宜报考的情形。
5.具体岗位要求详见岗位简介表。其中，岗位要求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，即1990年5月以后出生；岗位要求年龄在40周岁及以下，即1985年5月以后出生；岗位要求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，即1980年5月以后出生；工作经历计算的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4日。
[bookmark: _Hlk135667074]二、报名和资格初审
1. 报名方式：采用网上报名形式，报名网址：http://111.229.40.128/v21/apply/。
2. 报名时间：5月29日9:00—6月4日16:00。
3. 资格初审：5月29日9:00—6月5日16:00。
4. 陈述申辩：5月29日9:00—6月6日16:00。
5. 对资格初审异议的处理：5月29日9:00—6月6日16:00。
6. 报名程序：
（1）信息录入：应聘者按照报名系统提示和岗位要求，如实填报个人信息；
（2）照片上传：本人近期免冠正面二寸（35×45毫米）证件照（jpg格式，大小不超过200KB）；
（3）材料上传：报名材料扫描后上传报名系统，单个文件大小不超过10MB，格式为jpg或pdf，要求清晰、位正。上传的材料须与报名信息录入内容一致。材料主要包括：身份证、学历（学位）证书、户籍证明、工作经历证明（个人社保记录等证明）和岗位简介表中要求的相关证书及材料的扫描件。
7. 每位应聘者限报一个岗位，资格初审通过后，不得更改报名信息，不得改报其他岗位。
8. 资格初审：由招聘单位对应聘者所提供的电子材料进行资格初审，初审合格人员，由招聘单位通知应聘者参加笔试、面试环节。
9. 本次招聘开考比例为1:3，报名结束后，有效报名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的岗位，取消招聘。成功报考被取消岗位的人员，可重新改报其他符合条件的岗位，改报名时间为2026年6月7日9:00－16:00。
三、考试
（一）笔试
1. 参加笔试人员，于笔试当天凭本人身份证及准考证参加笔试。笔试具体时间、地点由招聘单位另行通知。
2. 笔试采取闭卷形式，笔试成绩以百分制计算，保留小数点后二位小数，第三位四舍五入。
3. 本次招聘根据应聘者笔试成绩按高分到低分的顺序1:3进入面试。达不到规定比例的岗位，确定现有笔试合格人员作为面试人选。
4. 笔试成绩在相城人才网公示，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。
（二）面试
1. 面试时间、地点由招聘单位另行通知。
2. 面试成绩以百分制计算，保留小数点后二位小数，第三位四舍五入。
3. 面试成绩、综合成绩及进入体检人员名单在相城人才网公示，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。
（三）成绩计算
笔试成绩占招聘考试总成绩的30%，面试成绩占招聘考试总成绩的70%计算综合成绩，保留小数点后二位小数，第三位四舍五入。
笔试、面试、综合成绩均设60分为合格分数线。如综合成绩相同的以面试成绩高者在前，如面试成绩仍相同，则对成绩相同的人员另行安排加试。 
四、体检
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，根据招聘计划人数1：1的比例确定参加体检的人员，体检标准参照最新版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执行。具体时间、地点由招聘单位通知，体检费用由应聘者自理。
五、考察
招聘单位对通过考试并体检合格的应聘者进行考察，并对应聘者资格条件进行复审。因应聘者体检、考察和资格复审不合格以及因自动放弃录取资格而出现缺额时，可在报考同一岗位的人员中按综合成绩（合格分数线以上）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一次性递补，每个岗位只递补一次。
六、录用
经考试、体检和考察，拟录用的应聘者名单在相城人才网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。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由招聘单位通知被录用人员办理录用手续。
七、用工形式和待遇
拟录用人员与招聘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根据劳动合同法约定人员合同期限与试用期期限。试用期考核不合格的，解除劳动合同。合同期内，薪酬待遇按照招聘公司薪酬管理办法执行。
八、本简章由各招聘单位负责解释
[bookmark: _Hlk101437359]招聘工作咨询电话：0512-67591016；
苏州市相城城市建设投资(集团)有限公司咨询电话：0512-65124061；
苏州市相城市政建设投资(集团)有限公司咨询电话：0512-65807008；
苏州市相城生态文旅发展(集团)有限公司咨询电话：0512-68763206；
苏州市相城金融控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咨询电话：0512-68303890。
九、纪律与监督
国有企业公开招聘工作坚持“公开、平等、竞争、择优”的原则，自觉接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。为方便群众和社会监督，杜绝不正之风，特设监督举报电话：0512-8518127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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